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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中国人行为的解读

马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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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费孝通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 ,在他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

归纳为“差序格局” ,并与西方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这一理论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试图进一步

分析传统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之间在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差异 , 讨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

与宗教基础 , 结合当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来分析传统中国的观念在今天是否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观念与

行为 。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公民国家和法治社会 , 必须对中国的思想传统进行深刻地剖析和反思。

费孝通教授的“差序格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 很值得国人重读和思考。

关键词: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公民国家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2-0131-12

收稿日期:2006-08-12

作者简介:马戎 , 男 ,回族 , 上海市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中心

研究员 , 社会学博士。

　　说到费孝通教授在社会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

人们最常提到的 , 就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差序格

局”的理论 。有人曾说 ,如果中国社会学家当中有

谁提出了什么理论可以算是中国人特有的贡献的

话 ,首先就应当是费老的“差序格局” 。近日重读

费先生的《乡土中国》 ,有一些新的体会和思考 ,愿

意在这里提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差序格局”是费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

生动表述 ,在阐述中他结合了自己所观察的大量

社会现象和人际交往中的亲身感受 ,是从他人生

的实际体验中得出的观点。同时 ,费先生在提出

这个社会结构模式时 ,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系 ,

把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社会在基本结构及各个方

面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 。如果脱离了中西社会

的比较 ,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费先生提出“差序格

局”的实质含义 。

一 、西方现代社会中的“团体格局”

费先生认为 ,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

可以被归纳为一种“团体格局” ,就像“一捆一捆扎

清楚的柴” 。在同一个团体中 ,每个人与这个团体

的关系是相同的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也是平

等的 ,在团体成员之间 ,人际关系就像是“柴束”中

那一根根并排平行束在一起的柴枝一样 ,平等而

简明 。“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 ,那

也是事先规定的”
[ 1] 25

。组别或等级可被视为内部

的“亚团体” ,在每个组别或等级内部 ,成员们之间

彼此仍然是平等的。

在“团体结构”中有两个边界清晰的团体单

元 ,一个团体单元是“家庭” ,指的是夫妇和未成年

的子女 ,父母对于成年子女 ,通常在经济上是没有

必然的义务和责任的 ,他们一起外出吃饭 ,可能会

各付各的钱 。另一个团体单元是“国家” ,费先生

认为“在西洋社会里 ,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

也是惟一特出的群己界线” 。“他们把国家看成了

一个超过一切小组织的团体 ,为这个团体 ,上下双

方都可以牺牲 , 但不能牺牲它来成全别种团

体”
[ 1] 30

。为什么国家这么重要? 因为国家的行政

边界即是政治制度 、法律体系 、经济制度 、教育制

度等社会基本制度实施的地理领域 ,而正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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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制度使一个现代社会得以建构和运行 ,使公

民的各项权利、责任和义务得到制度保障 ,所以在

西方现代社会中 , “国家”是最重要的团体单元 。

欧洲各国社会结构的演变经历了很长的发展

历程 ,它们通过近代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 、工业革

命特别是民族主义运动中建立起“民族-国家”

后 ,才逐渐发展出来当代的社会制度(包括立宪 、

共和 、三权分立 、议会 、民主选举等一系列制度性

及相关的社会理念)。虽然各国之间在制度的细

节上也存在着差别 ,但就整体而言 ,西方现代社会

确实在许多基本方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社会 。费

先生认为可以把西方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归纳为

“团体格局” ,同时又把它视为西方社会与中国社

会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

二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

与“团体格局”相比 ,费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

的人际关系形容为“差序格局” ,“社会关系是逐渐

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 ,是私人联系的增加 ,社会

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好像把

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

纹”
[ 1] 26

。

为了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和西方现

代社会的“团体格局”进行比较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家”和“国”这两个基本团体单元在中国社会和西

方社会中各自的特定含义 。

在“差序格局”的网络中 , “家庭”的边界是不

清晰的 ,具有“伸缩能力” ,甚至可以“伸缩自如” ,

“`自家人' 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 ,表示

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

的 ,大到数不清 ,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 1] 26

。“在乡

下 ,家庭可以很小 , 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

层 ,可以大到像一个小国”
[ 1] 27

。掌握各类社会经

济资源的能力 ,决定了作为私人网络中心的这个

人与其他人之间私人关系的紧密程度 ,甚至决定

了他的“家”的边界。穷人往往“缺亲少故” ,富贵

人家则“亲友如云 、高朋满座” 。一个人如果发迹 ,

不但他的亲友必然受惠 ,甚至会惠及这个家的其

他所属生物 ,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

所以 ,传统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体系是“由己

到家 ,由家到国 ,由国到天下 ,是一条通路 。 ……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 ,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

去的”
[ 1] 28

。在这个次序中 ,波纹最深 、与每个人最

切身 、而且最被看重的是每个人“己”的利益 ,其次

是他的“家” ,然后是他所在的更大一个范围的团

体 ,这样一层一层推出去 ,最后到“国”和“天下” 。

在西方社会 ,每个人对自我的评价所依据的

是社会公众共同认可的制度和法律 ,有社会整体

设置的客观标准 ,人们并不在乎自己的个别同事

或邻居的说三道四;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 , “某

个人怎样”则是取决于他自己周围的“圈子”里人

们的评价 。于是 ,一个人的被承认 ,就取决于他是

否妥善地处理了自己与周围人们的关系 ,而不是

依据什么客观固定的标准 。“孟子说:̀父子有亲 ,

君臣有义 ,夫妻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 。所以

中国人根据他与别人的关系 ,根据那种使所有的

人通过`彼此互负义务的一套关系' 而相互传递的

`道' ,来明确表示他的`自我' ”
[ 2] 54

。这“一套关

系” ,就是“差序格局”中人与人相处的规则 ,中国

人就是在维系这个“差序格局”和遵循其所要求的

“一套关系”中被认可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人们

在相处时也依据这套规则而对彼此的行为有一个

明确的期待。

费先生把“差序格局”形容为水面上的波纹 ,

这是一个平面的描述 。如果我们把这个描述进一

步延伸一下 ,想像有两个石头同时被丢到水里 ,这

样就会出现两组波纹 ,这两组波纹各有一个中心 ,

在水面上彼此的波纹相互交叉 。位于甲组中第二

波中的一个点 ,也许位于乙组中的第四波 ,如果我

们把这个点看作是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就与位于

甲组中心的那个人的关系比较近 ,而与位于乙组

中心的另一个人的距离则比较远。这与“柴束”中

平行束在一起的一根根柴枝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

不同的 。但是这里仍然是一个二维的平面空间。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引入“社会分层”结构作为空间

变量 ,以每个人为中心 ,把“差序格局”中的一个个

人都想像为三维空间中的一个个点 ,其中第一个

和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空间中平行的距离 ,第三个

维度是“社会分层”的距离 ,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

波纹在四面八方 、上下左右相互交汇 ,而且还动态

地移动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中人们之

间相互关系的强弱也会因相互作用而处于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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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之中 ,或者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在不断地“伸

缩” ,这样的动态三维空间也许可以更生动地体现

出“差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复杂和变动的相互关

系。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国是“模糊不清的

`天下' ,国是皇帝的家 ,界限从来就是不清不楚

的 ,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

里的一圈而已”
[ 1] 30

。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

“平常 , 中国人的脑 海里是没有 国家观念

的”
[ 3] 95

。① “家”和“国”这两个在西方社会非常重

要的团体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既没有明确的边界 ,

也没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最最核心的是个体的私

利。所以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

牺牲家 ,为了家可以牺牲党 ,为了党可以牺牲国 ,

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
[ 1] 29

。仔细想想这段话 ,令

人震惊 。借助这段话的思路 ,也许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近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人的许多背

离国家利益和社会基本准则的行为 。

中国传统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差序格局”

思路 ,也延伸到了国家的对外关系上 。孙隆基指

出 , “中国这个`大圈' ,在处理外面世界时 ,总是以

自己为中心 ,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来将它划分`层

次' 的 。 ……《国语·周语》中的`五服' 制度 ,就是

这样的一种构想 ,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

远近关系而编成的五个同心圆圈 ,固然只是古代

的理想化制度 ,但是却可以视为中国人处理外事

的理想模型”
[ 4] 367

。

有些学者承认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

位 ,“政治社会的组织只是人伦关系的逐步扩大 ,

即以个人为中心而一伦一伦地`推' 出去的”。但

是强调“在各层社会集合之中 ,`家' 无疑是最重要

最基本的一环”
[ 5] 20

。② “家”这个团体在中国和其

他社会中的演变是一个大题目 ,我们可以暂时放

在一边 ,但是在中国人心目中“国”的地位和意义 ,

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需要我们来思考。

三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国”

从一般的想法来看 ,封建王朝中的大臣们是

应当绝对效忠于皇帝和皇朝的 ,因为皇帝掌握着

他们的生杀荣辱 ,皇朝为他们提供俸禄 ,如果把皇

朝(国家)比喻为皮 ,官僚们就是附着在这张皮上

的毛。“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 一般人都会这样

来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柏杨指出 ,“中国官

僚有他的特征 ,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 ,也绝对

不是领袖 ,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 。王朝政府

可变 ,官场不变”
[ 6] 41

。如果我们用“差序格局”的

思路来理解这一现象 ,就很清楚了。在那些小官

僚们的心目中 ,他们自己是中心 ,而决定自己升迁

荣辱的是自己直接的上司 ,奉行“县官不如现管”

的处世哲学 ,认为主管上司是自己最重要的社会

关系 ,属于从“己”这个中心推出的“第一波”。皇

帝固然重要 ,但是“天高皇帝远” ,皇帝在小官僚们

的“差序格局”里只居于一个边缘的位置 ,既然如

此 ,他凭什么要替皇帝和中央政府的利益考虑那

么多! 等到他们爬到了尚书或宰相的地位之后 ,

直接上司是皇帝了 ,这时他们才会认真地把皇帝

放在日常的议事思考范围中。这与日本人对天皇

的“忠”和日本员工对所属公司的“忠”是不相同

的。用“差序格局”的框架来解读政府里大小官僚

的行为模式 ,可说是一针见血。从晚清直至今日

在舞台或荧幕上演出的那些古装戏里人物的“爱

国主义”情怀 ,大多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现代

诠释” ,当时人们的思想中不可能有今天“民族-

国家”格局中才会具有的对“国家”的忠 。

正因为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们也注意到了

这个现象 ,因此他们才会不断地提醒基层的小官

僚们 ,要他们关注皇朝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不要只

关注“个人利益” 、“集团利益”或“地方利益” ,要他

①

② 强调中国社会中“家”之重要性的学者很多 , 如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中称“从来中国社会组织 , 轻个人而重家

族 ,先家族而后国家。轻个人 , 故欧西之自由主义遂莫能彰;后国家 ,故近代之国家主义遂非所夙习。 ……是以

家族本位为中国社会特色之一” [ 7] 15 。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 , 近则身家 , 远则天下;此外便多半轻忽了。 ……(在中国社会)国家消

融在社会里面 ,社会与国家相浑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 ,而社会则没有 , 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 。 在他画的示意

图里 ,在“个人———家庭———团体(国家)———天下”这 4个层面的社会结构中 , 他认为中国人重视的是“家庭”和

“天下” ,而西洋人重视的是“个人”和“团体(国家)” [ 7] 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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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倾听皇帝或领袖的教诲 ,不要搞地方或单位的

“小山头” ,提倡“忠君” ,表彰历史上对皇帝特别效

忠的人物 ,正是出于这一动机 ,诸葛亮 、岳飞被后

代王朝不断褒奖 。这实质上是皇帝要求天下人都

以他为“中心” ,用以皇帝为中心的 、单一的大“差

序格局”来取代天下人心中千千万万个各自独立

的小“差序格局” ,这真是谈何容易 。真正能够做

到这一点的皇帝 ,不但需要有绝对的权势 ,还必须

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个人威望 ,这样才能够使天

下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小“差序格局”抛在脑

后 ,完全盲从于领袖的指导。

四 、“差序格局”源自中国传统
道德体系

　　费先生指出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这个“差序格

局”是在儒家的道德体系中衍生而来的 。“孔子的

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 ,`君子求

诸己 ,小人求诸人' 。因之 ,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

爱天下 ,甚至而爱他的仇敌 ,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

上帝的饶赦 ———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

的”
[ 1] 29

。

《大学》中讲“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

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段话有两层含义 ,首先是教

导人们做事还是要先顾好自己 ,要把自己作为思

考的中心和出发点;其次是这种“差序的推浪形

式 ,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 ,也可以说是模糊

两可了。这与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

社会 ,大异其趣”
[ 1] 30

。仔细分析 ,儒家文化提倡的

就是社会的“差序格局”。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 ,

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 的 ,就是`相同' 的。孟

子最反对的就是那一套。他说`夫物之不齐 ,物之

情也 ,子比而同之 ,是乱天下也' 。墨家的`爱无差

等' ,和儒家的人伦差序 ,恰恰相反 ,所以孟子要骂

他无父无君了”
[ 1] 36

。林语堂曾写道:“社会等级观

念……以一种希奇的方式将平等的观念阉割了。

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精

神 ,好的也罢 ,坏的也罢 ,都很重要 。 ……儒家到

处传播这种区别 ,到处建立社会等级和社会秩

序”
[ 8] 161

。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 , “家”在“差序格局”中是

仅次于“己”的重要一环。这与儒家对“家”的重视

是分不开的。美国汉学家史华兹曾经将孔子与亚

里士多德进行过比较 , “亚里士多德最为关注的是

在一个使得善的效果极大化 、以及使得坏的效果

极小化的`宪政' (constitutional)法律体系中的权力

和权威的分配问题。 ……对孔子来说 ,这些导致

人们正确处理权力和权威的气质倾向和习惯的第

一个检验基地 ,与神圣的家庭制度之间有着亲密

无间的关系 。…… 为恢复政府权威的道德基础

所需要的基本品质 , 将会在家庭关系之中发

现”
[ 9] 100—101

。人们首先在自己的小家庭里领略和

学习人与人相处的基本规则 ,然后再把这些规则

一层一层(或者像费先生形容的“一波一波”)地向

其他关系较远的人推出去 ,逐步在自己的思想意

识中构建出一个无形的“差序格局”以规范自己的

行为 。

在“五四”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对儒家思想的

批判中 ,都包含着对原来社会制度 、传统观念的激

烈批评。对于如何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与传统文化 ,包括费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分别提

出自己的见解 ,他们的理论与观点各有不同的侧

重 ,如陈顾远 、庄泽宣两先生强调“家族本位”在中

国社会中之重要性 ,钱穆先生称中国文化为“孝的

文化” ,强调家族人伦对人们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

这些各有侧重的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社会都

会有所启发。

五 、西方现代社会中“国家”与
“公民”之间的关系

　　西方现代社会中的总统 、议员 、州长 ,不管是

采用哪种选举制度 ,他们都是由选民们选出来的 ,

他们与选民之间的关系 ,其性质与中国社会“差序

格局”的人际关系完全不同。在西方社会 ,小“家”

的边界是清楚的 ,而且被所有人最为重视 、居于核

心认同层面的团体是“国家” ,作为这个国家的“公

民们”都应绝对效忠于自己的国家 ,在国家这个团

体中 ,人们在法律地位上相互之间是平等的 。“一

方面是平等观念 ,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

相等 ,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

念 ,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 ,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

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
[ 1] 28

。这正是卢梭在

《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观点 ,也是“团体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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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石 。

在这个“团体格局”中 ,政府首脑和高官在本

质上与其他公民是平等的 ,是公民们从自身当中

推选出来的 ,他们有固定任期而不是终身制 ,被选

上了就到政府办公室里去任职 ,落选了就又回来

继续当公民。当然 ,在西方社会的选举中也会出

现丑闻 ,也有幕后交易等违反社会准则的行为 ,但

这些终究是在暗中悄悄进行的 ,拿不到桌面上来 ,

一旦公开了 ,而且危及到政治家个人在公众中的

“诚信” ,当事人就会身败名裂 ,美国的“水门事件”

就是个例子。无论是尼克松的窃听 ,还是克林顿

的绯闻 ,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大概都算不上是多

严重的事 ,但在美国却会导致总统灰溜溜地下台。

在“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这两种不同的社会里

对于类似事件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其中反

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差异确实值得国人深

思。

六 、西方现代社会“团体格局”

的文化宗教基础

　　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与基

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

`团体格局' 社会中的道德体系 ,决不能离开他们

的宗教观念。宗教的虔诚和信赖不但是他们道德

观念的来源 ,而且还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 ,是团

体的象征。在象征着团体的神的观念下 ,有着两

个重要的派生观念:一是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

一是神对每个个人的公道。”“在`团体格局' 的社

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团体对个人的

关系就象征在神对于信徒的关系中 ,是个有赏罚

的裁判者 ,是个公正的维持者 ,是个万能的保护

者。”“团体不能为任何人所私有。”
[ 1] 32

但是神是看不见的 , “上帝是在冥冥之中 ,正

象征团体无形的实在;但是在执行团体的意志时 ,

还得有人来代理 。`代理者' Minister 是团体格局

的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概念 。执行上帝意志的牧师

是Minister ,执行团体权力的官吏也是 Minister ,都

是`代理者' 而不是神或团体本身”
[ 1] 32

。西方社会

中的官员们都有自己可以谋生的职业(律师 、教

授 、企业家等),想当“团体的代理者”时就去参加

竞选 ,选上了就干 ,落选了又回到自己的老本行。

在这样的社会关系格局中 ,他们“能上能下” , “能

官能民” 。

在世俗社会里 ,人们有地位高低 、财富多少的

区别 。但是在上帝面前 ,他们都是同样的信徒 ,都

需要忏悔自己的罪孽 ,没有高贵卑贱之分 。基督

教的上帝使他们平等 ,他们也感到在上帝面前相

互之间的平等 。儒家的“先师”则教导中国人要遵

守“三纲五常”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伦 ,以自

己为中心把周围的人划分为不同的“圈子” , “使

(人们之间的)这种`互助' 变成`拉关系' 与`走后

门' ,从而破坏公家的体制 ,使任何明文规定的条

例都无法执行。具有新教文化背景的西方人的

`法治' 精神 ,似乎与他们`六亲不认' 的`个体化'

态度有关”
[ 4] 152

。

梁漱溟先生特别强调中国与西方社会结构之

不同与宗教不同密切关联 。他认为“中国逐渐以

转进于伦理本位 ,而家族家庭生活乃延续于后。

西洋则以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 ,而家庭为轻 ,家

族以裂 ,此其大较也”
[ 7] 46

。“为西方人集团生活开

路的是基督教 ,同时不待说周孔礼教化便为中国

人开了家族生活之路 。 ……中西社会构造既于此

而分途 ,所以我们正应该指出西方之路开于基督 ,

中国之路开于周孔 ,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

分水岭”
[ 7] 68

。严格地说 ,儒家学说并不能算是一

种宗教 ,应当说是一个系统讲述价值标准和行为

规范的伦理体系 ,而且对其他学说和宗教持有罕

见的宽容态度 ,这是与其他任何宗教都非常不同

的 ,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任何世俗宗教的 。这是中

华文明与基督教文明 、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本质

性差异 ,也正是这一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社会结构

与社会运行规则。

七 、“差序格局”的基础是

“自我主义”

　　费孝通先生指出 , “在(差序格局)这种富于伸

缩性的网络中 ,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 作为中心

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 ,而是自我主义”
[ 1] 28

(费孝

通 ,1998:28)。费正清则称之为“中国式的个人主

义”
[ 2] 54

。

“差序格局”是以每个个体为核心的关系网

络 ,各人的利益经常不一样 ,而每个人又都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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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放弃其利益而服从自己的利益 ,这就不可避免

地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柏杨在

《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里写到 ,当两个人的交往出

现了不愉快的结果后 ,两个人都会说自己太忠厚 ,

指责对方欺骗了自己 , “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

忠厚 ,那么谁不忠厚呢?”
[ 6] 12
每个人如果都以自己

为中心 ,都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来思维 ,也就只能

一味地去指责别人 ,所以中国人在一起做事情时

也只能是“一盘散沙” 。

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的思维方法 ,只

能是期望其他人都服从自己 ,也就会出现柏杨讲

的中国人的“民主”观 , “别人有民主 ,我们也有民

主 ,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 ,我是主' ”
[ 6] 20

。“差

序”就表示有轻有重 、有近有远 、有亲有疏 、有高有

低 ,各个层次之间的重要性是不同的 ,各层次是不

具有平等地位的。在不平等的“差序格局”中 ,人

们期待的相互关系是领导与服从 ,在实际交往中

很难出现平等的合作 ,真正的民主精神在这样的

社会格局中很难培养出来 。

因为人人心中只有一个“己” ,所以看不得别

人比自己好。当他看到邻居承包鱼塘养鱼发了

财 ,就会犯“红眼病” ,给邻居的鱼塘里投毒 ,干这

种“损人不利己”的缺德事。太急于发财的人 ,一

种短视的做法就是“杀熟” ,陌生人不好骗 ,就索性

去骗熟识的亲友 ,这种现象在西方社会不能说绝

对没有 ,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发展商品经济

的年代却一度成为流行的社会现象 。由于缺乏西

方社会那种对“团体”的认同 ,中国人通常想的只

是个人的利益 ,所以在商业行为中就会出现“造

假”浪潮和普遍的“恶性竞争” ,把一批批的假货倒

卖到境外 ,把一批批假药推向市场 ,既不在乎自己

国家的声誉 ,不惜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内其他同行

的利益 ,也不顾消费者可能受到的损害(假酒 、假

药是可以致人于死的),只要自己眼下能挣到钱就

行 , “一锤子买卖” ,甚至也不为自己的声誉和发展

做长远打算。西方人也有私心 ,也关心个人的利

益 ,也想发财 ,但是像某些只顾自己个人利益的中

国人这样短视、损人利己 、不顾团体规则来做事的

人 ,在西方社会中应当还是极少数。中国不得不

定期组织全国性的“打假”运动 , “无假货”成为商

家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 ,这是在任何其他国家

见不到的社会现象 ,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

柏杨所描述的中国社会“酱缸”现象是有一个

社会基础的 ,这可能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

传统社会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

八 、个人与团体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 ,个人与团体的关系又是

怎样的呢 ?

费孝通先生指出“不但在我们传统道德体系

中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那种`爱' 的观念———不分差

序的兼爱;而且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团体

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 ,公务 、履

行义务 ,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 。而这在中

国传统中是没有的”
[ 1] 35

。

我们中很多人都有一个工作岗位 ,每个岗位

也都制定有相对明确的职责 ,这在形式上与西方

现代社会没有区别。但是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仔

细想想 ,当我们在这些岗位上做事时 ,头脑中的主

导意识是什么 ?(1)如果想的是“执行公务” 、“履

行义务” ,想的是要对一个看不见的“团体”负责 ,

这是“团体格局”中的行为方式;(2)如果想的是这

件事做得好或不好都会体现在自己的“业绩”上 ,

从而影响自己的升迁或赏罚 ,这是从个人利益

(“己”即“差序格局”的“中心”)的角度考虑问题;

(3)如果我们想的是把事情做好了就会得到上级

或有影响力的人物(也许是同事)的认可 ,以此来

报答他对自己的信任 、赏识或支持 ,这是从与自己

个人关系密切程度的其他具体人(“差序格局”中

最近的一圈 、关系网络中重要部分)为出发点来考

虑问题。当然 ,在实际社会中 ,人们可能会同时存

在这几方面的考虑 ,但是其中哪一个考虑真正占

主导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主要考虑的是什么 ?这

是我们需要认真调查和具体分析的问题 。

在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里 ,有些人做他的

本职工作很努力 ,但他这样做是为了报答上级(主

公)的“知遇之恩”。诸葛亮“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 ,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 ,否则就会“茅

庐高卧 ,省多少六出祁山” 。另一些人对自己的上

级不满 ,工作就敷衍了事 ,这种思想和行为走到极

端的 ,甚至会恶意破坏公物和单位业务来泄私愤。

同一个人 ,处于不同的单位环境中 ,表现可能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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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因为他会根据这个单位的领导与自己关系

的好恶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他考虑的原则并不是

对“团体”或社会负责 ,不是自己在团体中应尽的

“工职”或社会中应尽的“义务” 。所以费先生说 ,

中国人“团体道德的缺乏 ,在公私的冲突里更看得

清楚。就是负有政治责任的君王 ,也得先完成他

私人间的道德”
[ 1] 35

。“公报私仇” 、“假公济私” 、

“徇私舞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成为常见的现象 ,

其根源就是在社会民众中长期形成的“差序格局”

这样一种社会网络和相应的观念。

除了单位中的“本职工作”并不被真正看作是

自己在团体中应尽的“工职”外 ,中国人在公共场

合不遵守公共规则是出了名的 ,在车站 、机场 、邮

局不排队 ,过马路不遵守交通规则 ,这些现象的背

后还是把自己个人的方便放在“团体”的公共规则

之上 ,骨子里还是“差序格局”的“自我主义”在作

怪。这与儒家伦理的影响也有密切关系 ,“`礼' 或

人伦秩序则要求进一步照顾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这一形态的个人主义使中国人不能适应严格纪律

的控制 ,也不习惯于集体的生活。这种精神落实

下来必然有好有坏 。从好处说是中国人爱好自

由 ,但是其流弊便是`散漫' 、是`一盘散沙' ”
[ 5] 21

。

九 、“公社社会”和“社团社会”

滕尼斯(F.Tonnies)在 1887年出版的一本书

中把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1)Gemeinschaft

(Community)Society(2)Gessellschaft (Association)

Society 。李强等在波普诺的《社会学》一书的中译

本里将这两种类型译成“公社社会”和“社团社

会”
[ 10] 105

;龙冠海把它们译成 “社区” 和 “社

会”
[ 11] 83

, 也有人译成 “乡土社会”和 “法理社

会”
[ 12] 606

。殷海光把它们翻译成“通体社会”和“联

组社会” ,指出在前者中“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本身

就是一个目的;其中各个分子之间期必有亲密的

关系 ,而且里面的行为规范是传统性质的” ;而在

后者中“各个分子及其间的关系是工具性的;行为

的相互影响是超出特定人身以外的;……行为规

范与其说是传统式的 ,毋宁说是以理智为归依

的”
[ 13] 103

。

殷海光认为“在未开发的 、未工业化的和未城

市化的生产团体里 , ……这样的社会自然趋向于

成为通体社会 。这种社会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常为

血缘关系 ,与或邻居关系 。 ……法律是陌生的东

西 ,逻辑的思考更是格格不入 ,成规定俗是统治一

切的天经地义 。 ……传统的中国社会 ……在基

本上它毋宁是通体社会。这种社会的特征简直弥

漫全国”
[ 13] 104—105

。从以上的论述中 , 我们看出了

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 —团体格局”与欧洲早期

社会学家在著作中对社会结构模式的探讨之间的

相互联系①。

但是中国社会并不是绝对封闭不变的 ,在鸦

片战争后 ,西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必然会随

着商品 、机器生产 、印刷品的流入而影响到一部分

中国人。所以殷海光指出 , “一旦工业化开始 ,大

规模的办事制度必须取代前此的私相授受和随便

搞搞。于是 ,特定的人际关系不能维持了 。 ……

原有的通体社会或快或慢地成了历史陈迹 ,代之

而起的是联组社会”
[ 13] 105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社

会 ,已经有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员开始逐渐脱出了

“差序格局”的套子 ,接受了部分“团体格局”的观

念 ,成了一个两种成分相互混杂的社会 。“通体社

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底;而联组社会则是在这

个基底之上的面子”
[ 13] 105

。所以我们在应用“差序

格局”的思路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时 ,发现一些带

有“团体格局”色彩的社会现象是不应当感到奇怪

的。“差序格局”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农村地区 、

相对封闭地区可能会表现得更浓厚一些 ,而在大

城市和接受现代教育的人们身上可能就会少一

些。

除了地区差异、社会群体差异之外 ,有时我们

会发现 ,同一个人在处理牵涉到不同对象或不同

事务时采取的态度和行为是不同的 ,这是因为在

他的意识中同时存在着两套准则 ,在具体处理问

题时分别对待 。如果有些思想单纯 、死读书的年

轻人 ,办事只讲原则 ,人们会说他“认死理” ,如果

他不肯照顾和花时间去维系周围的各种关系 ,人

① 滕尼斯的这本书的德文版是 1887 年出版的 , 该书的英译本《Community and Society》出版于 1963 年。费先生在写

《乡土中国》时不可能读到英文版 , 但有可能从其他学者那里了解到滕尼斯关于社会类型划分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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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就会说他“不懂事” ,但是经过不断碰壁的教训 ,

他也许会慢慢地懂得一些“人情世故” ,做事渐渐

符合人们期待的“为人之道” ,人们也就点头微笑

着接受了他。“差序格局”以及相关规则对人们的

影响 ,是千变万化并会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

期的 。

在一个社会里 ,可能同时生存着几部分人 ,他

们根据各自的生活阅历和社会环境 ,他们所受“差

序格局”观念和行为模式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如

在西方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后回国的留学生与比较

封闭的内陆居民的想法差距可能很大 ,受传统中

国文化影响(“差序格局”)较深的那些出生于 20

或30年代的一代人 ,与受“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影

响较深的出生于 50年代的一代人和在 60或 70

年代出生并在“文革”后社会主体文化缺失环境中

成长(“跟着感觉走”)的一代人之间 ,明显地存在

着观念与行为方式方面的“代沟” 。

十 、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兴亡

过去常听人说:“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这是

气壮山河的话语 。但在读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

时 ,有一件事时常让笔者感到困惑 ,那就是为什么

在华北和华东地区会有几百万伪军成建制(即成

师成旅)地投奔日军 , 成为日军进攻和扫荡的帮

凶 ,为什么在日军占领区可以系统地组织起一整

套从大城市到乡村的伪政权 。中国社会中的“匹

夫”究竟有多少? 在希特勒德国占领苏联大片土

地的时期 ,曾经出现过利用民族矛盾而组织起来

的“民族军”协助德军作战 ,但是似乎没有建立起

什么利用当地民众组织具有一定规模的“伪军”①

和“伪政权” 。这与中国人心目中“国”的界限不清

和重要性不足是否有一定关系 ?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 ,中原地区的百姓们

经历了多次“改朝换代” ,而且中原王朝行政管辖

的边界也是处于经常变动之中 。“差序格局”中

“国”这一圈也是变动的 ,与个人的关系可远可近 ,

也可厚可薄。如果不危及到中华文化与伦理传统

的延续 ,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是认同这种改朝换代

的 ,皇帝背离了“仁” ,背离了“天道” ,就可以由得

道的人“奉天承运”来取而代之 ,其中也可以包括

外族政权如蒙元和满清。这种诉诸武力的改朝换

代从周武王伐商就开始了 。在日军占领区的那些

熟悉传统“改朝换代”戏文而不懂现代“民族-国

家”理论的中国百姓和军人们 ,最初也许是从又一

次“改朝换代”的角度来看待日本侵略者的。当

然 ,他们对中国历史的这一次套用是完完全全搞

错了 。

柏杨从“中国官僚的特征”来解释这类现象 ,

中国的“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

不效忠皇帝 ,皇帝换了 ,他还是做他的官 。他也不

怕国亡 ,亡了国 ,只要你给他官做 ,他还是做他的

官。 ……如果你说(这样做)国家受了伤害 ,受伤

害就受伤害 ,我还是照样做我的官”
[ 6] 41—43

。真正

的普通百姓 ,是很少做汉奸的 ,可能会做汉奸的是

那些大小军阀和地方士绅 ,他们原来的地盘被日

军占领了 ,自己不愿意逃亡到其他人的地盘上做

“丧家之犬” ,所以投奔了日本人 ,希望通过为日本

人效力 ,在日本人建立的伪政权下还可以继续做

他的“官” 、维持他的“势” 。在以个人利益为中心

的“差序格局”思维框架下 ,这大概也还可以算作

是“精明”的安排 ,国家和民族都是可以为此而“牺

牲”掉的。

十一 、“差序格局”与法律

“差序格局”的思想模式也体现在法律的理解

与运用上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 ,都因之得看所施

的对象和`自己' 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我

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 ,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 ,

不但不骂 ,而且代他讳隐 。更甚的 ,他还可以向父

亲要贪污得来的钱 ,同时骂别人贪污 。等到自己

贪污时 ,还可以`能干' 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

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 ,一切

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一定要问清了 ,对象是

谁 ,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 ,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

准来”
[ 1] 36

。

这种因亲情而违法的行为 ,实际上与孔老夫

① 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 , 德军曾从苏军战俘中挑选了一百万人 ,编入德军建立的伪军[ 14] 1303 ,但是关于他们在

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似乎极少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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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教导是分不开的。《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

段话:“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 ,其父攘羊 ,

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 , 父为子

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 。意思是说:叶公是楚

国某地(被孔子视为不够开化的蛮荒之地)的掌权

者 ,他告诉孔子 ,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正直的人 ,

他的父亲偷了羊 ,儿子去作了不利于父亲的见证。

而孔老夫子却告诉叶公 ,在我那个地方 ,正直的观

念是与此不同的 ,父亲会给儿子隐瞒 ,儿子也会给

父亲隐瞒 ,我认为这样做才体现了正直 。孔子在

这段话中明白无误地教导我们:别人偷了羊是应

当作证的 ,因为偷窃别人的财产总是违法行为 ,但

如果偷羊的是自己的至亲(父亲或儿子),就应当

帮助他隐瞒。换言之 ,法律的实施应当因人而异。

由此 , “差序格局”中的人际关系是凌驾于法律之

上的 。梁漱溟指出“中国社会……以道德代宗教 ,

以礼俗代法律”
[ 7] 257

。

余英时对孔子的这段话另有一种解读 ,认为

这是孔子用“礼”来调节“法”的一个实例 。“礼”是

因人而异的 , “所谓`礼者为异' 或`礼不同' ,它和

`法' 的整齐划一是大有出入的” 。而且儒家的

“礼”比西方的“法”似乎还要高出一筹 , “儒家是要

追求一种更高的`公平'和更合理的`秩序' 。这一

更高的`公平'和`秩序'仍然是从有价值自觉的个

人推广出来的。`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是为了引

发窃盗者的`耻' 心。`法' 只是消极的 ,只能`禁于

已然之后' ;̀礼' 则是积极的 ,可以`禁于将然之

前' 。社会不能没有法律 ,但法律并不能真正解决

犯罪的问题。这是孔子的基本立场。所以他说:

`听讼 ,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
[ 5] 21

既然“礼”是因人而异的 ,法律在具体案例中

的实施也应当是因人而异的 ,那么窃盗者的犯罪

行为被自己的亲友“隐”去之后 ,他又怎么一定会

引发“耻”心呢? 他可以很坦然地认为这样的“隐”

符合天经地义的“礼” ,亲友的“不隐”反倒会出乎

他的意料 ,甚至使他恼羞成怒 。社会把“礼”放到

这么重要的地位 ,作为社会成员行为的基本规则 ,

又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礼”可因人而异 ,人们预

期亲友熟人将会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去“隐” ,那么

犯罪行为被暴露并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必然会降

低 ,这在客观上是鼓励犯罪还是减少犯罪 ?这个

问题可能只有由法学家来判断了。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 ,法律对其成员犯罪行为

的惩戒和社会对其成员日常在道德上的引导是两

回事 。不能用道德感召(启发“耻”心)来代替法律

的实施 。在西方社会 ,道德和法律具有客观和清

晰的内容与标准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

不能置身于法律之外。在中国传统社会 ,没有独

立的司法体系 ,皇帝在朝廷里是绝对权威 ,他讲的

话就是法律;官员在自己的衙门里是绝对权威 ,他

讲的话就是判决 。法律既然约束不了当权者 ,那

么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伸缩”也就成了必然 ,这

就造成从上到下对法律的“灵活运用” ,造成营私

者努力去钻法律的空子 ,努力营造“保护伞”来逃

避法律的制裁 。法律既然是应当因人而异的 ,“为

尊者讳”就是十分正当的行为 ,帮助犯罪的亲友逃

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就无可指责 ,对政府高级官员

腐败行为“睁只眼 、闭只眼”也成了有道理的。遇

到了这样的情景后 ,国人观念中的“法律”自身就

可以“伸缩” 。对于同样的行为 ,如果大家都认为

甲做了是犯法 ,而乙做了就可以不算犯法 ,那么要

想在中国建立西方国家那样的法治社会 ,其道路

之艰辛与漫长是可以想像的。

十二 、腐败行为的“利益单元”

当前国人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腐败 ,人们通

常谈起来最表气愤的也是腐败 。但是仔细考察 ,

腐败的问题远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样简单 。除了一

些个人受贿索贿 、贪污之外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违

反国家财经纪律 、私设“小金库” ,侵吞国家资产 ,

然后在小单位的领导班子或职工范围内自行分

配 ,形成集团腐败或分配不公 。

有些受贿索贿的人会说 ,我其实并不是为自

己 ,而是为家人子女考虑(如电影《生死抉择》中的

市长夫人),他们强调自己之所以这样做 ,完全是

为了“家” ,并不是个人一己之私利 ,似乎为了“家”

的利益 ,国家的利益就是可以被牺牲的 。而那些

以维护小单位的利益为理由的人 ,则更可以理直

气壮地说 ,他们是为了本单位这个“团体” ,是为了

单位职工们的福祉(“是为大家考虑”),绝不是为

了自己一人的私利 。正如费先生所说 ,他们为了

小家或所在单位的利益 ,可以牺牲社会和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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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而且还认为自己并没有“私心” 。“在这种公

式里 ,你如果说他私么? 他是不能承认的 ,因为当

他牺牲族时 ,他可以为了家 ,家在他看来是公的。

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 ,争权利时 ,他也

是为公 ,为了小团体的公 。在差序格局里 ,公和私

是相对而言的 ,站在任何一圈里 ,向内看也可以是

公的”
[ 1] 30

。费先生在 1947年写下的这段话 ,仍然

有助于我们解读当前社会上许多人的思想方法和

行为 。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以单位“团体”名义损害

国家利益的行为 ,通常还会得到本单位职工的认

可和支持 ,“有群众基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现象 ?因为“家”和这些单位在经济活动和财务分

配中成了“利益单元” ,为这个“利益单元”去谋利

在“差序格局”被看作不是为“私”而是为“公”的行

为 ,只不过这个“单元”的覆盖范围比较小而已 。

十三 、单位运行中的“差序格局”

中国社会中的“单位” ,在建立时往往就是一

个小集团在社会正式组织结构中的表现形式 ,即

使在团体初创时由于上级的安排 ,人员来自“五湖

四海” ,但是过了一段磨合期(即是重新建立私人

关系网络的过程)之后 ,仍然会形成人们的“圈

子” ,换句话说也就是出现新的“山头” 。一个单位

如果没有上级领导的掌控 ,没有上级有意识地去

维持其内部各个小“山头”之间的平衡 ,就会逐步

出现一个“山头”(以单位某个主要负责干部为核

心形成的“圈子”)在单位内“一统天下”的趋势。

这样就使得这位负责干部个人的私人圈子与单位

的官方圈子重合起来 ,出现这样一种特定的“差序

格局” 。最值得关注的是 ,这样的“差序格局”通常

还会被大家接受并认可 ,似乎这是正常的现象而

且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 。

假如这样的“一统天下”或“一边倒”的格局在

单位里没有出现 ,两个或三个各自掌握一定权力

和控制一定资源的单位首长们各自拉起了自己的

“圈子”或“派系” 。那么 ,同单位内各个“圈子”或

“派系”之间就会内斗不断 ,直至最终斗出一个“一

边倒”的结果 ,争斗才会停止 。只要“无产阶级司

令部”不掌权 ,各派系就会“与人奋斗 、其乐无穷”。

尽管中国的许多机构披着现代社会组织形式的外

衣 ,但在机构内部真正运行的“潜规则”还是“差序

格局”的“圈子” :“圈子”内部的关系和“圈子”之间

的关系。

西方社会的政治领袖是靠竞选上台的 ,上台

执政后 ,会把自己政党的核心团队成员推到各个

行政负责岗位(如部长),这个核心团队的成员中

也不乏与政党领袖私交很密切的人 ,这个政党在

下一次竞选中失败 ,这个团队就会集体下岗 ,让位

于后面上台政党的团队。但是在各个具体部门中

的工作人员 ,并不会依照政党身份分野而在每次

大选之后进行大换班。在单位同事们当中 ,也会

因性格 、爱好 、教育背景的不同出现关系的亲疏 ,

但是难得见到像中国单位里这样的边界清晰和稳

定的“圈子” 。在西方社会的单位中 ,同事相互之

间关系走得很近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他们宁愿维

持一个平等 、等距的关系 ,只要大家都把本职工作

做好 ,就皆大欢喜。他们相信对自己工作的评价 ,

自己应当得到的报酬和升迁 ,会有一个客观的评

价 ,如果他们认为遇到了不公 ,很少会去“走后门 、

托关系” ,而会采取正式投诉的做法甚至到法庭里

去争取公正(Justice)。

十四 、谁真正关心“国家”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 ,那些没有什么本事 、没有

什么出息的人 ,他们的“差序格局”范围很小 、与各

圈的联系很弱 ,有时甚至会只顾个人的私利而与

自己的家人相互争利 ,夫妻之间 、两代人之间相互

算计 ,矛盾激化后甚至不惜闹到法院去打官司。

而那些能耐大的人 ,正如费先生所说 ,他们的“家”

也大 ,圈子也大 ,与圈子里各部分人之间的联系

(私交)也很深 ,他们当了“官”以后 ,甚至把自己管

辖的单位或地区也在某种程度上视为自己“家”的

扩展 ,颇有“大家长”的心态和行为。封建时代的

县官被人们称为“父母官”(今天仍然有这样的称

呼),因为这一县的百姓都可以算做是他的“子

民” ,至于皇帝 ,那就更不得了 ,他的姓氏有时甚至

被称为“国姓” ,可以赐给下属的功臣 ,而天下的百

姓都是他的子民 ,达到了“家天下”的境界。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 ,既然国家是属于皇帝一

家一姓的 ,那么真正关心国家利益的 ,也就理所当

然地只能是皇帝本人及那些个人利益完全维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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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一小撮人 。连皇帝家族中那些有希望当上

皇帝的成员 ,为了给自己“登基”创造条件 ,甚至会

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 ,私通外敌 ,希望本国的军队

打败仗;而那些有野心想造反的外姓人则盼着“皇

帝轮流做 ,明年到我家” ,希望天下大乱 ,然后自己

乘机“乱中取胜” ,一心一意想使自己的姓氏成为

“国姓” ,至于自己的行为会给天下百姓造成什么

结果 ,他们是不大考虑的 。

除了皇帝本人之外 ,那些皇亲国戚和大臣们

所最关心的 ,也许并不是国家和皇朝的长远利益 ,

而是自己个人或小家的私利。中央政府的部级官

员和省级长官贪污腐败的例子 ,历朝历代都有 ,如

清朝的和 ,权倾朝野 ,却是最大的贪官 。① 费正

清甚至把中国的官吏群体形容为“政府作为有组

织的`贪污集体' ” ,并且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庞大

新官僚体制 ,必须以这个传统为背景来考察 。尽

管在总的效果上是史无前例的 ,这个体制仍不能

不在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它也面临着这样一个

由来已久的问题:怎样使官员们保持朝气 、效率和

清廉”
[ 2] 85

。中国的官员们要想“保持先进性” ,走

出这个旧的传统 ,看来取决于现代中国社会能否

走出传统的“差序格局”。

十五 、“差序格局”与“多元一体”

费先生在 1988年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

体格局”理论 ,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及其演进进

行了宏观分析。这一理论的对象是“现在中国疆

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 。它所包括的五十

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 ,中华民族是一体 。它们虽

则都称`民族' ,但层次不同”
[ 15] 1

(费孝通 , 1989:1)。

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泰纳讲演”中根据对中

国考古发现和历代史料的研究深入与系统地阐述

了这一理论。

“差序格局”讲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 ,“多元一

体”理论讲的也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体系 ,两者之间

是什么关系?相互之间如何协调?

笔者认为“差序格局”分析的核心对象是单个

的人 ,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人际关系网

络的分析中讨论人与“团体”(包括家 、国等)的关

系。在“差序格局”理论中 ,具体的个人(“己”)是

核心 ,他推出去的“一波一波”波纹所具有的社会

意义是围绕着“己”来显示的 ,具有相对性和伸缩

性 ,是对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的分析。

“多元一体”分析的核心对象是群体 ,而且是

具有一定特征的群体(包括“民族”Nation 和“族

群”Ethnic groups),这些群体具有自己的发展历史

和文化特点 ,群体成员彼此间具有某种共同的身

份认同 ,这种认同意识和成员边界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 。“多元一体”理论讨论的是这些特定的群体

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它们之间的互动机制、融合与

分离 ,研究的是中华民族各部分之间整体结构的

重大变迁。离开了群体身份和群体互动 ,具体个

人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具体个

人的群体身份认同随着环境的转变和时间的流逝

是可以变化的 ,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在对群体互动

的研究中才有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多元一

体”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宏观层面和历史进程特征

的分析。

应当说这两个理论各有各的具体对象 ,各有

各的侧重层面 。“多元一体”理论框架可以帮助

“差序格局”理论分析“团体”演变的规律以及“团

体”演变后对个体“圈子”内涵与外延的影响;而

“差序格局”的分析视角可以帮助“多元一体”理论

在调查分析具体人员的“圈子”的范围和差序变化

现象中理解“团体”之间的融合与分离。这两个理

论都密切结合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特点与发展

历史 ,是我们解读中国社会的过去与今天的两把

“钥匙” 。

十六 、结束语

费先生的《乡土中国》写于 20世纪 40年代 ,

距今已是 60多年了 ,中国社会应当说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主导意识形态 、基本政治制度等

都与费先生当年提出“差序格局”时的情境很不相

同了 ,但是中国历史太厚重了 、惯性太大了 ,人们

很容易“穿新鞋 ,走老路” ,“填新词 ,唱老调” ,当前

中国出现的许多社会现象隐隐约约地都像是历史

的再现 。当我们重读《乡土中国》时 ,似乎费先生

① 1799年和 被抄家时所没收的财产 ,“照当时美国货币计算 ,要值十亿美元以上”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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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就是现今社会的事与人 ,可见这个“差序格

局”的根在中国社会扎得实在太深了 ,即使剪掉了

地面上的枝叶 ,它的老根还在那里 ,只要气候适

宜 ,还会不断地滋生出新的枝芽。每次重大社会

变革都可能使得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规范受到冲击和淡化 ,而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下 ,具

有千年根基的传统价值观又会潜移默化地萌生出

来 ,影响人们的行为 。当我们看到这些社会现象

时 ,总觉得“似曾相识” ,也正因为如此 ,重读《乡土

中国》这本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深刻剖析的著作 ,

把中国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分

析 ,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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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Behaviors of the Chines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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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

Abstract:Based on his deeply observ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 Professor Fei Xiaotong propo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society as “a pattern” in his early book “Homebound China” and compared with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West.This theory has a strong influence in China as well as abroad.This article tried to compare

the value systems and behavior regu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western nations , discussed their different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 and discussed how thi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still affects the behaviors

in China today.In order to become a modern civic nation and a society ruled by law , we should rethink and analyze

our cultural traditions.In this aspect , Professor Fei' s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 and relevant theory provides

an insightful clue.

Key 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civic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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